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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ECE R13((M,N和O类车辆制动系统型式认证的统一规定》(09系列)附件13《装备防抱

制动系统的车辆的试验要求》法规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GB 13594-1992((汽车制动防抱系统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GB 13594-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防抱制动系统、传感器、控制器、调节器和全循环的定义(见第3章);

    — 删除了路面类型的列表及图例(1992年版的4.1);

    — 增加了挂车防抱制动系统分类(见4.2);
    — 修改了报警信号的内容(1992年版的5.1，本版的5.1.1和5.1.2);

    — 修改了抗电磁场干扰的内容(1992年版的5.8，本版的5.1.4);

    — 增加了安装防抱系统的NON:类越野车的控制模式检查(见5. 1. 5) ;

    — 增加了挂车剩余制动效能、能量消耗、附着系数利用率和附加检查的内容及对应的试验方法等

        内容(见5.1.3,5.3,B.2,C.2和附录E);

    — 修改了试验方法(1992年版的第6章，本版的E. 7);

    —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表1符号和定义，’(见附录A);

    —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低附着系数路面的选择方法，’(见附录D),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山东威明汽车产品有限公

司、西安博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重庆汽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彦戎、金约夫、王志煌、于素杰、马克定、许可芳、王兆、谢晋中、汤跃进、陈

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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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车辆所要求的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装备防抱制动系统的M,N类汽车和O类挂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 12676-1999 汽车制动系统 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5089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8655 用于保护车载接受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GB 18655-2002,IEC/

CISPR 25:1995,IDT)

    ISO 7638 制动系统电路连接器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防抱仁制动〕系统 antilock braking system,ABS
制动过程中，能自动控制车辆的一个或几个车轮在其旋转方向上的滑移程度的系统。

传感器 sensor

用于感受车辆的运动状态或车轮的旋转状态，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控制器的部件

控制器 controller

用于处理传感器供给的信息，并发出指令给调节器的部件。

调节器 modulator

用于按收到的控制器指令调节产生制动力的制动压力的部件。

3.5

直接控制车轮，， directly controlled wheel

制动力至少根据车轮自身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来调节的车轮。

1)高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可认为包括直接控制车轮和间接控制车轮。低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其所有装备传感器的车

  轮均视为直接控制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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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间接控制车轮，，indirectly controlled wheel
    制动力根据其他车轮的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来调节的车轮。

3.7

    全循环 full cycling
    防抱系统反复调节制动力以防止直接控制车轮抱死。在制动至停车过程中只进行一次调节的不符

合该定义。

    对气制动挂车，只有当整个制动过程中直接控制车轮各个制动气室的压力超过最大循环压力。.1

MPa时才能确认防抱系统为全循环。供能压力不应超过0. 8 MPa,

分类

4.1 如果车辆装备下述系统之一，则认为该车辆装备了本标准定义的防抱系统。

4.1.1  1类防抱系统

    装备1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应满足本标准全部有关性能要求。

4.1.2  2类防抱系统

    装备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应满足本标准除5.2.3.5外的全部有关性能要求。

4.1.3  3类防抱系统

    装备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应满足本标准除5.2.3.4和5.2.3.5外的全部有关性能要求。在这些车

辆上，对不包含直接控制车轮的任一车轴(桥)[或轴(桥)组〕，应符合GB 12676-1999附录A中不同制
动强度和载荷下附着系数利用率和车轮抱死顺序的规定。这些要求可通过调节行车制动的控制力在高

附着系数(约为。.8)和低附着系数(最大为0.3)路面上进行制动试验来检查。

4.2 当挂车每侧至少有一个车轮是直接控制，其余车轮由防抱系统直接或间接控制时则认为该挂车装

备本标准定义的防抱系统。而对全挂车，则至少有一根前轴的两个车轮和一根后轴的两个车轮是直接

控制的，且每根车轴至少具有一个独立的调节器，其余车轮可为直接控制的，也可为间接控制的。另外，

装备防抱系统的挂车应符合下述情况之一

4.2. 1  A类防抱系统

    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应满足本标准的全部有关性能要求。

4.2.2   B类防抱系统

    装备B类防抱系统的挂车应满足本标准除5. 3. 3. 2外的全部有关性能要求。

5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对允许挂接挂车的牵引车和气制动挂车，在满载时应满足GB 12676-1999附录A提出的制动协

调性的要求。

    目前的防抱系统由传感器、控制器和调节器组成。将来可能采用的任何其他不同结构的系统或将

防抱制动功能并人其他系统，只要能提供与本标准规定相同的性能，则认为其属于本标准定义的防抱

系统 。

5.1 一般要求

5. 1.，任何影响到本标准规定的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的电器故障或传感器工作不正常，包括供电、控

制器的外电路、控制器和调节器的失效，应以专门的光报警信号向驾驶员报警。报警信号应符合

GB 4094对黄色报警信号装置的要求。

    2)高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可认为包括直接控制车轮和间接控制车轮 低选控制的防抱系统，其所有装备传感器的车

        轮均视为直接控制车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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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统一的试验规程达成之前，制造厂应向技术部门提供控制器潜在失效及后果分析。该资料应经制造厂与技

        术部门协商一致。

5.1.1.1 对在静态条件下无法检测到的传感器异常，应在车速超过10 km/h之前进行检测3，。但由于

静态条件下车轮不转动，传感器不能产生车速信号，为防止发出错误的报警信号，可推迟检测但应在车

速大于15 km/h之前确认传感器工作正常。

5.1.1.2 当车辆静止、防抱系统通电时，电控a)的气压调节阀应至少循环一次。

5. 1.2 除M;和N，类车辆外，装备防抱系统并允许挂接装备防抱系统挂车的机动车辆应为挂车防抱

系统单独安装一个符合5,1.1要求的光报警信号。报警信号应通过符合ISO 7638规定的5极连接器
工作，并符合GB 4094对黄色报警信号装置的要求。

    当与没有安装防抱系统的挂车挂接或没有挂接挂车时报警信号不得点亮。该功能应是自动的。

5.1, 3 防抱系统失效时，剩余制动效能应达到GB 12676-1999中4.2.4规定的相应车辆在行车制动

传能装置的部件失效时的性能。该要求不应作为背离应急制动有关规定的理由。对于挂车，防抱系统

出现5.1.1所述故障时，其剩余制动效能至少应达到该类挂车满载时行车制动规定性能的80%a

5.1.4 防抱系统的工作受磁场或电场的不利影响时应能正常工作，应按GB/T 17619的规定验证;对

装有防抱系统的车辆在进行骚扰试验时应符合GB 18655的要求。

5.1.5 不应用手动装置来切断或改变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GB/T 15089中定义的N:和N。类越野车

除外。如果Na和N,类越野车装备该装置，则应满足下列条件:

    注 如果在改变控制模式的情况下，对车上所装的该类防袍系统的全部要求都能满足，则理解为改变防抱系统控制

        模式的该装置不受5. 1.5的限制 但此时，还应满足5.1.5.2,5.1.5.3和5.1.5. 4的要求。

5.1.5.1 装备防抱系统的机动车辆，其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由5.1.5所述的装置切断或改变，必须满

足GB 12676-1999附录A的全部有关要求。

5.1.5.2 应以光报警信号通知驾驶员防抱系统已经被切断或控制模式已经改变:防抱失效报警信号应

符合GB 4094对黄色报警信号装置的要求。该信号可一直点亮或闪烁。

5, 1.5.3 当点火开关重新置于“ON"(运转)位置上时，防抱系统必须自动重新接人或回到行驶模式。

5. 1.54 制造厂提供的车辆使用手册应警告驾驶员手动切断或改变防抱系统控制模式的后果。

5.1.5.5 当挂车与牵引车挂接时。5.15提及的装置可切断或改变挂车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挂车不

应单独采用该装置。

5.2 机动车辆的特殊要求

5.2.1 能量消耗

    装备防抱系统的机动车辆必须在长时间全行程行车制动时保持其性能。应用下列试验来验证是否

满足该要求。

5.2.1.1 试验程序

5.2.1，.1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水平应符合制造厂规定。其能量的大小应至少保证车辆满载时达到

行车制动规定的效能。气压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必须隔离开。

5.2.1.1.2 在附着系数等于或小于。.35)的路面上，满载车辆以不低于50 km/h的初速度全行程制动，

制动时间为t，在整个制动时间内，间接控制车轮消耗的能量应考虑在内，且所有直接控制车轮必须处

于防抱系统的控制下。

5.Z 1. 1. 3 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或切断对储能装置的供能。

5. 2. 1. 1. 4 在车辆静止状态下，对行车制动连续进行4次全行程促动。

3)若不存在故障，在车速达到10 km/h或15 km/h之前报警信号熄灭，当车辆静止时报警信号可能重新点亮。

4)如合适 可采用 ISO 7638的 5极或 7极连接器。

5)在这样的路面普遍适用之前，磨损到限值的轮胎及附着系数高达 0.4时，可由技术部门斟酌决定，并记录实际

  值 轮胎型号及路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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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5 当进行第5次制动时，必须保证满载车辆至少能够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

5.2. 1. 1.6 对允许挂接气制动挂车的车辆，试验时应关闭供气管路，并按照GB 12676-1999中

6.17.1.1 b)在控制管路中连接一个容量为0. 5 L的储气筒。在做5.2.1.1.5规定的第5次制动时，控

制管路的压力不应低于以初始能量全行程制动时所获得的能量水平的一半。

5.2. 1.2 附加要求

5.2. 1.2. 1 路面附着系数应用试验车辆按附录B中B.1.1所述方法测量。

5.2. 1.2.2 制动试验应在发动机脱开，以怠速运转的情况下，用满载车辆试验。

5.2. 1.2.3 制动时间t由公式t=vm�/7(不得小于 15 s)确定，式中t的单位为s,V..二为最高设计车速

(km/h)，上 限为 160 km/ha

::.{，:.:
如果一次制动的时间达不到t值，可分阶段进行制动，但最多为4次。

如果试验分阶段进行，则各次制动之间不应补充能量。

    从第2阶段起，对应于开始制动时的能量消耗，可考虑从5. 2. 1. 1.4(以及5.2.1.1.5,5.2.1.1.6,

5. 2. 1. 2. 6 )规定的4次全行程促动中减去一次，对于在5.2.1.1规定试验中的第2,3,4阶段各次制动

均适用。

5.2. 1.2.6 车辆在静止时经过第4次促动后，储能装置内的能量等于或高于满载车辆应急制动所要求

的能量，则应认为满足了5.2.1.1.5规定的性能要求。

5.2.2 附着系数利用率

5.2.2. 1 防抱系统的附着系数利用率应考虑实际制动距离超过理论最小值。若满足了。)0. 75，则认

为防抱系统是符合要求的，。为附录B.1.2定义的附着系数利用率。

5.2.2.2 附着系数利用率。应在附着系数等于或小于。.3”和约为0. 8干路面)的两种路面上以

50 km/h的初速度进行测量。为消除制动器不同温度的影响，推荐先测定ZAL再测定k,

5.2.2.3 测定附着系数k的试验程序和附着系数利用率。的计算公式见第B. 1章。

5.2.2.4 装备1类或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其防抱系统的附着系数利用率应在整车上检验，装备3类

防抱系统的车辆，只要求至少装备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车轴(桥)应满足这一要求。

5.2.2.5 应在车辆满载和空载两种状态下，检验e)0. 75这一条件。

    对于满载试验，如果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以规定的力作用在控制装置上不能使防抱系统实现全循

环，则可省略该试验。

    对于空载试验，如果急促全力s，制动时，不能产生循环，则控制力可增加到1 000 N。如果超过

1 000 N还不足以使系统循环，则可省略本项试验。对气制动系统，进行本项试验时，气压不应超过厂定

最大供气压力。

5.2.3 附加检查

    下列试验应在发动机脱开，车辆满载和空载两种情况下进行。试验时，车辆不应驶出试验通道。

5.2.3.1 当在5.2.2.2规定的路面上，以初速度40 km/h和表1规定的初速度下，急促全力‘，制动时，

由防抱系统直接控制的车轮不应抱死。7，

                                表1 规定车型的最高试验车速

                ! 车辆类别 } 最高试验速度 }

高附着 系数 路面

低附着系数路 面

一 一除满载的N-Ns类车辆外的所有车辆

— 满载的N� N:类车辆

- M 、N 类车辆

- M, ,M。及除半挂牵引车外的 N:类车辆

- N,类半挂牵引车和 N 类车辆

0.8 vm�< 120 km/h

0.8 v,,�<80 km/h

0.8 v_�<120 km/h

0. 8 v.-簇80 km/h

0.8 v- <70 km/h

6)“全力，，是指 GB 12676-1999第 5章规定的该车型的最大控制力;如果要求使防抱系统工作，可采用更大的力。

7)这些试验的目的是验证车轮未抱死且车辆稳定，因此不必完全制动使车辆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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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当某一车轴从高附着系数如 路面驶向低附着系数路面k,时，灿妻0. 5且kH/k}>沪 ，急促

全力‘，制动，直接控制车轮不应抱死。行驶速度和进行制动的时刻应这样确定，防抱系统能在高附着系

数路面上全循环，并保证车辆以5. 2. 3. 1规定的高、低两种速度从高附着系数路面驶入低附着系数

路 面。

5.2.3.3 当车辆从低附着系数(k,)路面驶向高附着系数(k�)路面时，k� > 0. 5且k�/kL >2"，急促全

力‘，制动，车辆的减速度应在合适的时间内有明显地增加，同时车辆不应偏离原来的行驶路线 行驶速

度和制动时刻应这样确定:防抱系统能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车辆以约为50 km/h的速度从一

种路面驶人另一种路面。

5.2.3.4 对装备1类或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当车辆的左右两侧车轮分别位于两种不同附着系数(k,,

和k,)的路面上，kx>0. 5且kx/k,,>2s>，在50 km/h的初速度下急促全力‘，制动时，直接控制车轮不应

抱死。

5.2.3.5 另外，装备1类防抱制动系统的满载车辆，在5.2.3.4的条件下，应具有附录C规定的制动强

度。

5.2.3.6 在进行5. 2. 3. 1,5. 2.3. 2,5.2. 3. 3,5. 2. 3. 4和5. 2. 3,5规定的试验时，车轮允许短暂抱死。

此外，当车速低于15 km/h时，车轮也允许抱死。同样，间接控制车轮在任何车速下都允许抱死，但不

应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和转向能力。

5.2.3.7 在进行5. 2. 3. 4和5. 2. 3. 5规定的试验时，可利用转向来修正行驶方向，转向盘的转角在最

初2s内不应超过1200，总转角不应超过2400。此外，在这些试验开始时，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应通过

高低附着系数路面的交界线。试验期间，轮胎(外胎)的任何部分均不应越过此交界线。

5.3 挂车的特殊要求

5.3. 1 能量消耗

    在行车制动进行 段时间的全行程制动后，装备防抱系统的挂车应保证具有足够的能量在适当的

距离内停住。

5.3.1.1 应按如下规定程序检查是否满足上述要求。车辆空载，在具有良好附着系数s>的平直路面上

进行试验，制动器间隙调整到尽可能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比例阀/感载阀(装备时)置于“满载”位置。

5.3.1.2 对气制动系统，挂车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应相当于挂车供气管路接头处压力为。. 8 MPa时

的能量。

5.3.1.3 以至少30 km/h的初速度，对制动器进行t=15 s的全行程制动，在此期间，所有车轮都应处

于防抱系统的控制之下。试验期间，应切断对挂车储能装置的供能。

    若一次制动时间不能达到t=15 s，可分阶段进行。制动期间，不应向储能装置补充能量。从第2

阶段起，向制动气室充气的额外能量消耗应予考虑，例如，可采用下述试验程序

    在第一阶段开始时，挂车储能器中的压力为5.3.1.2所述压力。以后各个阶段开始时，在制动后，

储能器中的压力不应低于上阶段制动终了时储能器中的压力。

    以后各阶段的制动时间从挂车储能器的压力等于上阶段制动终了的压力时算起。

5.3. 1.4 制动试验结束后，车辆静止，对行车制动进行4次全行程促动。在第5次制动时，工作回路中

的压力足以使车轮周缘制动力之和不小于车轮最大静载荷之和的22.5%，并不会使任何制动系统未经

防抱系统控制而自行制动。

5.3.2 附若系数利用率

5.3.2. 1 装备防抱系统的制动系若满足。)O. 75，则认为是符合要求的，此处￡为第B. 2章定义的附着

8) k二是高附着系数,k,是低附着系数。k。和岛 的测量遵照附录 s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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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利用率。这一条件应以空载车辆，在具有良好附着系数的平直路面上检验。s> >a}

5.3.2.2 为消除制动器不同温度的影响，推荐先测定ZRAL再测定kR.

5.3.3 附加检查

5.3.3.1应按5. 3.2规定的条件，以40 km/h和80 km/h的初速度进行检查，当急促全力‘，制动，在车
速大于15 km/h时，由防抱系统直接控制的车轮不应抱死。

5.3.3.2 本条规定只适用于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当左右车轮处于能产生不同制动强度(ZRALH

和ZN,LL)的路面上时，其中ZRALH /EH >- O. 5且ZRALH/ZRALL %2，车速为50 km/h，急促全力6)制动，直接控

制车轮不应抱死。可按第B. 2章的程序来确定或计算出ZRALH/ ZRALL的比值。在这一条件下，空载车辆

应满足附录C规定的制动强度。”

5.3.3.3 在车速大于等于15 km/h时，直接控制车轮允许短暂抱死，当车速低于15 km/h时，车轮允

许任意抱死;间接控制车轮在任何车速下都允许抱死，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影响车辆的稳定性。

9)如果试验跑道的附着系数太高，防抱系统不能全循环，可在附着系数较低的路面上进行试验。

10)在挂车装备感载装置的情况下，可提高压力以保证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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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 1 符号和定义

符号 定 义

E 轴距

ER 牵引销与半挂车车轴中心或各车轴中心之间的距离(或者挂钩与挂车车轴中心或各车轴中心之间的距离)

仁 车辆附着系数利用率:防抱系统工作时最大制动强度 ZA,和附着系数k的商

E; 在艺轴上测得的￡值(装备3类防抱系统的机动车辆)

EH 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的￡值

EL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的它值

F 力 (N)

Fs. 挂车防抱系统不工作时的制动力

F,.... FbR的最大值

Fs、二 只有挂车￡轴制动时的FbR.-

FbRAL 挂车防抱系统工作时的制动力

几品 路面对列车未制动从动轴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 路面对列车未制动驱动轴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 防抱系统工作时，路面的法向动态反力

Fiem 机动车或全挂车‘轴上的Fn,

F; 路面对1轴的法向静态反力

FM 路面对机动车辆(牵引车)各车轮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Mnd性 路面对机动车辆未制动从动轴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Ma' 路面对机动车辆未制动驱动轴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R 路面对挂车各车轮的总法向静态反力

FRd, 制动时路面对半挂车或中置轴挂车各轴的总法向动态反力

厂，M. 0.01 F- +0. 015 Fma

8 重力加速度(9.81 m/，，)

h 由制造厂规定并经认证试验的技术部门认可的重心高度

hp 牵引杆高度(挂车挂钩高度)

ha 鞍座(主销)高度

hR 挂车重心高度

k 轮胎和路面之间的附着系数

k, 一个前轴的k值

k�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的k值



GB/T 13594-2003

表 A. 1(续)

符号 定 义

k; 装备 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在‘轴上确定的k值

ki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侧定的k值

k,}� 滑移率为 100%时的附着系数值

k. 机动车辆的ka

k,v, “附着系数一滑移率”曲线的最大值

k 一个后轴的k值

kx 挂车的 k值

尸 单车质量(kg)

R k,v、与k,“的比值

t 时间间隔(s)

Lm f的平均值

t.� t的最小值

艺 制动强度

ZA 防抱系统工作时车辆的制动强度 2

zc 仅挂车制动和防抱系统不工作时列车的制动强度 2

zcnl 仅挂车制动和防抱系统工作时列车的制动强度 2

之 max zc最大值

艺C刃月. 只有挂车艺轴制动时z。最大值

Zm 平均制动强度

之心 盆 z的最大值

z} s 在对开路面上机动车辆的2、

#n 防抱系统不工作时挂车的制动强度z

艺RAL 牵引车不制动且发动机脱开，挂车在所有轴制动时的ZAL值

ZFALH 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的zRAL值

zw a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的二RAL 值

zp乃〔石 在对开路面上挂车的二。L值

znx 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的za值

ZRI 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的2，值

之RH翻.耳 zR。的最大值

ZR【j。朋 zR‘的最大值

za，日x zR 的最大值

a对两轴机动车辆的Fm� a和Fma符号可简化为符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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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附. 系数利用率

B. 1 机动车辆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量方法

B.1 .1 附着系数(k)的测定

B.1.1.1 附着系数是在无车轮抱死的前提下，由最大制动力除以被制动车轴(桥)的相应动态轴荷的

商来确定。

B. 1. 1.2 只对试验车辆的单根车轴(桥)进行制动，试验初速度为50 km/h。制动力应在该车轴的车轮

之间均匀分配，以达到最佳性能。在40 km/h-20 km/h之间，防抱系统应脱开或不工作。

B. 1. 1.3 应以逐次增加管路压力的方法进行多次试验来确定车辆的最大制动强度z_。每次试验时，

应保持脚踏板力不变。制动强度应根据车速从40 km/h降到20 km/h所经历的时间t，用下面的公式

来 计算:

                                              z= 0. 566/t

    z、二为z的最大值，t的单位为S.

B.1.1.3.1 低于20 km/h时车轮允许抱死.

B. 1. 1. 3.2 从t的最小测量值t m,。开始，在two和1. 05 tm.之间选择3个t值(包括t-)，计算其算术平

均值tm，然后计算:

                                        z.=0. 566/t.

    若实际证明，不能得到上述3个t值，可采用最短时间tmi.。但B.1 .3的要求仍适用。

B. 1. 1.4 制动力应根据测得的制动强度和未制动车轮的滚动阻力来计算，驱动桥和非驱动桥的滚动

阻力分别为其静态轴荷的。.015和。.010倍。
B. 1. 1.5 车轴(桥)的动态轴荷应由GB 12676-1999附录A的公式给出。

B.1.1.6  k值应圆整到千分位。

B. 1. 1.7 根据B.1.1.1-B.1.1.6的规定对其他车轴重复进行试验(B.1.4和B.1.5除外)。

B. 1. 1. 8 例如，对于后轮驱动的双轴车，前轴(1)制动时，附着系数k由下式算出:

zmXPXg一0.015凡

;，+合、zmXPXg
B. 1. 1.9 由前轴确定k;值，由后轴确定k值。
B. 1. 2 附着系数利用率。的确定

B. 1. 2. 1 附着系数利用率￡的定义为防抱系统工作时的最大制动强度(Z-)和附着系数(k.)的商。

                                              ￡= Z�, /km

B. 1. 2. 2 初速度为55 km/h，应在防抱系统全循环的情况下，按照B.1.1.3测定速度从45 km/h下降

到15 km/h时的时间，根据3次试验的平均值，按下面的公式计算最大制动强度(}ZAL}o

                                          z- = 0.849/tm

B. 1. 2.3 附着系数km应以动态轴荷加权确定:

=krXFa�,+k}Xfa,
          P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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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F,c>。一F,+粤XZALXPX9      F.a,。一F,一粤X二、XPXg
                                    r r

B. 1. 2. 4 :值应圆整到百分位

B. 1. 2.5 对于装备1类或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zA:值将基于防抱系统工作时对整车的测量，附着系数

利用率。由B.1.2.1同一公式算出。

B. 1. 2.6 对装备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测量zAL值。例

如，对防抱系统只作用在后轴(桥)(2)上的后轮驱动双轴车，附着系数利用率。由下式计算:

Z.,XPXg一0.OIOF,

、:(F:一音X⋯XPXg)
    应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进行计算。

B. 1. 3如果。>1. 00，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10%e

B.1.4 对于3轴机动车辆，只用与双联桥组不相连的那根轴来确定车辆的k值川。

B. 1.5 对轴距小于3.8 m和h/E>-O. 25的N,和N。类车辆，将省略对后轴(桥)附着系数的测定。

B. 1. 5. 1 在这种情况下，附着系数利用率是防抱系统工作时的最大制动强度z- 和附着系数k,的商，

即 。-- zAL /k, o

B. 2 挂车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量方法，

B. 2. 1 总则

B. 2. 1. 1 附着系数k是在无车轮抱死的前提下，由最大制动力除以被制动车轴相应动态轴荷的商来

确定。

B. 2.1. 2 只对试验挂车的一根车轴进行制动，初速度为50 km/h。制动力应该在该车轴的车轮之间均

匀分配，以达到最佳性能，在40 km/h-20 km/h之间防抱系统应脱开或不工作。

B. 2.1. 3 应以逐次增加管路压力的方法进行多次试验来确定只有挂车制动时列车的最大制动强度

zcm..。每次试验时，应保证脚踏板力不变，制动强度应根据车速从40 km/h降到20 km/h所经历的时

间用下式来计算:

                                            zc= 0. 566/t

B. 2.1. 3. 1 低于20 km/h时车轮允许抱死

B. 2. 1. 3. 2 从t的最小测量值t-.开始，在tm。和1. 05 t-。之间选择3个t值(包括t.,. )，计算其算术平

均值‘，然后计算:

                                          z- = 0. 566/t}

    若实际证明，不能得到上述3个t值，可以采用最短时间t,o�, c

B. 2. 1. 4 附着系数利用率应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 ZRAL/kR

    全挂车和半挂车的k值分别根据B.2.2.3,B.2.3.1确定。

B. 2. 1. 5 如果:>1. 00，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10%0

B. 2. 1. 6 最大制动强度zRAL应在防抱系统全循环和牵引车辆未制动的情况下按B.2.1.3，以3次试验

的平均值为基础进行测量。

B.2.2 全挂车

B. 2. 2. 1 测量前轴和后轴的附着系数k(防抱系统脱开或不工作，车速在40 km/h-20 km/h之间)

11)在统一的试验规程达成之前，三轴以上的车辆和专用车应与技术部门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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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前 轴 is

FR,�,，二 z-, (F�,+FR)一 0. O1F- 一0. 015F,

F,an,=F，+
zc_(FM X ho+gXPXhR)一Fwm X ho

                          F

k,= FbR- /F;a�,

对于一个后轴is

FbRm.，= z- (Fm十FR)一 0.01凡nd一0. 015F,,

F,a-= F，一
zc-.(F. X hn十gXPXhR)一Fwm X ho

                          F

B. 2. 2. 2

B.2.2.3

                            k=F,,dF,a,

k;和k,的值应圆整到千分位。

附着系数kR应根据动态轴荷按比例确定。

k,x凡，。+k, X Fb,.
PXg

B.2.2.4  z*的测定(防抱系统工作)

                                  ZCnc (FM+FR) } . 01 Fc�a一0. 015F,                              ZRAL =                  FR

    zR、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对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还应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

B. 2.3 半挂车和中置轴挂车

B. 2. 3. 1 只对装备车轮的一根车轴进行k值测量(防抱系统脱开或不工作，车速在 40 km/h-

20 km/h之间)，拆去其他车轴上的车轮。

                                    F- .= zcm.. (Fm + FR)一 Fwm

FRd,.=F;一
FbR... X hK+ zcXgXP(hR一hK)

                  ER

                                          k= F- _ I FRa,m

B. 2. 3. 2 全部车轮装上后进行zRAL的测定(防抱系统工作)

FbRAL = ZCAL (Fm + FR)一Fwm

FRa,.= FR一
FbRAL X hK +zc X g X P(hR一hK)

                  ER

                                  zRAL=FbRAL / FRa,.

Z-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对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还应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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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在不同附着系数路面(对开路面)上的制动性能

C. 1 机动车辆

C. 1. 1  5. 2. 3. 5提及的制动强度可参照在进行试验的两种路面上测得的附着系数来计算。这两种试

验路面应满足5.2.3.4规定的条件。

C. 1

C. 1

C. 2

2 高和低附着系数路面的附着系数(kH和kL)应分别按附录B.1.1的规定来测定。

3 满载车辆的制动强度ZMA二应为:

ZMALS、。.75 X4kL势，一、;·
挂车

C. 2. 1  5. 3. 3. 2提及的制动强度可参照在进行试验的两种路面上测得的制动强度ZRALH和ZRALL来计

算，试验时防抱系统工作。这两种试验路面应满足5. 3. 3. 2规定的要求。

C.2.2 制 动强度 ZRALS应是 :

且

如果。H>0. 95，则取。H =0. 95.

zRALS、0. 7575EHx4ZRALL + ZRALH5
  ZRALS >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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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低附着系数路面的选择方法

D.1  5.2.1.1.2规定的被选用路面的附着系数的详细资料应提交给技术部门。

A 1. 1 这些资料包括车速约为40 km/h时的附着系数一滑移率((0-100%0)曲线。12)

D. 1. 1.， 曲线的最大值以kpeek表示，滑移率为100%时的值以klock表示。
D. 1. 1.2 比值R为k peek与k.二、的比

                                      R--kpeek/kio}k

D.1.1.3  R值圆整到十分位。

D.1.1.4 试验用路面的比值R应在1.0到2.。之间’2>

D.2 试验之前，技术部门应保证被选择路面符合规定的要求，并应接到如下资料:

    a) 测定R的试验方法

    b) 车辆类型(机动车辆，挂车⋯⋯)

    c) 轴荷和轮胎(由须进行试验的各种载荷和各种轮胎及提交给技术部门的试验结果来决定它们

是否可作为被认证车型的代表)

D. 2. 1  R值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每年至少用代表车型对路面标定一次，以检验R的稳定性。

12)对最大质量超过 3. 5 t的车辆，确定附着系数曲线的统一的试验程序通过之前，可采用乘用车确定的曲线。在

    这种情况下，对这些车辆可采用附录 B定义的k，a、来确定k-k与 k,.、比值。经技术部门的同意，如果能证明

    气.‘与k,‘相等，可采用另一种方法来确定本条款所述的附着系数

13)在这样的试验路面普遍应用之前，比值R达到2.5是可接受的，但应与技术部门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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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装备防抱制动 系统的车辆的试验规程

E.1 总则

汽车生产厂家应提供试验车辆的详细资料(含协调性计算)并声明防抱系统的类型。

试验应按附录D的要求选择低附着系数路面，并将规定信息的详细情况上报技术部门。

本试验规程应在。型试验全部完成以后，工型和n型试验之前进行。

注:下文中，“全力”是指 GB 12676-1999第 5章规定的车型的最大控制力;如果要求使防抱系统工作，可采用更大

    的力。

E. 2 测f仪器

E. 2. 1 轮速/车速测量装置(精度不低于100)、减速度测量仪器(精度不低于500)和数据处理记录仪。

E. 2.2 踏板力传感器(精度不低于2%)、管路压力传感器(精度不低于200)、压力调节装置(精度不低

于2%)及温度计(精度不低于500)0

E. 2. 3 如有必要，须安装监视车轮是否抱死及抱死时间的设备(精度不低于0.1 s),

E. 2. 4 森测量 k值 时.亦库接每个车较的管路 中，需要鉴用可调 压力的限压阀(精度不低于 20o)e

E.3 试验条件

E. 3. 1 试验场地和气候条件分别按GB 12676-1999中6.1和6.2的规定。

E. 3.2 路面类型如下:

附着系数小于或等于。.3的低附着系数路面;

附着系数约为。.8的高附着系数路面;

对开路面 ;

对接路面。

E. 4 试验准备

E. 4. 1 核对汽车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确认防抱系统的类型。

E. 4. 2 车辆装载按GB 12676-1999中6.3的规定。

E. 4. 3 车辆准备按GB 12676-1999中6.4的规定。

E. 4. 4 确认车辆已经安装第E.2章规定的试验仪器并进行了标定。

E. 5 通用检查

E. 5. 1 报警装置检查

E. 5. 1. 1 检查安装了5.1.1规定的专门的黄色报警信号装置，该信号即使在白天也清晰可见，当防抱

系统失效时，应向驾驶员报警。

E. 5. 1. 2 当车辆静止、防抱系统通电时，报警信号点亮。系统自检，若不存在故障，报警信号熄灭。在

检查过程中，电控的气压调节阀应至少循环一次。

E. 5. 1. 3 对在静态条件下无法检测到的传感器异常，应在车速超过10 km/h之前进行检测。但由于

静态条件下车轮不转动，传感器不能产生车速信号，为防止发出错误的报警信号，可推迟检测但应在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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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大于15 km/h之前确认传感器工作正常。

E. 5.1. 4 对装备防抱系统并允许挂接装备防抱系统的挂车的机动车辆(M,和N,类车辆除外)，还应

确认为挂车防抱系统单独安装了一个光报警信号，并按E. 5. 1. 1,E. 5. 1. 2,E. 5. 1. 3进行检查。当与没

有安装防抱系统的挂车挂接或没有挂接挂车时，报警信号不点亮。该功能应是自动的。

E. 5. 2 依次断开电源、传感器和控制器的电路，使防抱系统不工作，检查车辆仍能满足行车制动传能

装置的部件失效时所规定的制动效能;对于挂车，则检查剩余制动效能能达到该类挂车满载时行车制动

规定性能的80%.

E. 5. 3 按GB/T 17619的规定验证防抱系统的工作受磁场或电场的不利影响时应能正常工作。对装

有防抱系统的车辆在进行骚扰试验时应符合GB 18655的要求。

E. 5. 4 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检查

    对N:和N。类越野车以外的车辆，检查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不能用手动装置来切断或改变。

    如果N:和N。类越野车装备该类装置，则应进行下列检查:

E. 5.4. 1切断或改变防抱系统的控制模式，车辆仍能满足GB 12676-1999附录A的全部有关要求

E. 5. 4. 2 防抱系统控制模式被切断或改变时，以5.1.1规定的黄色报警信号报警;

E. 5. 4. 3 先将点火开关置于“OFF"(停止)位置，当点火开关重新置于“ON"运转)位置上时，检查防

抱系统能自动接人或回到行驶模式。

E. 6 机动车辆试验

E. 6. 1 空载试验

E. 6. 1. 1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附着系数利用率。应在附着系数等于或小于。.3的路面上进行测定。

    注:在这样的路面普遍适用之前，磨损到限值的轮胎及附着系数高达 。.4时，可由技术部门斟酌决定，并记录实际

        值、轮胎型号及路面情况.

    试验时制动器温度应低于100,C，为消除制动器不同温度的影响，建议在测定k之前先测定zAL.

    如果急促全力制动时不能产生循环，则控制力可增加到1 000 N。如果超过1 000 N还不足以使系

统循环，则省略本项试验。对气制动系统，进行本项试验时，气压不应超过厂定最大供气压力。

E.6.1.1.1 对装有1,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全部车轮制动，测定最大制动强度ZA,;对装有3类防抱系

统的车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分别测定ZA, c

    接通防抱系统，踩下制动踏板，确认每个制动器都正常工作。以55 km/h的初速度制动，测定速度

从45 km/h下降到15 km/h时的时间，制动过程中，保证防抱系统全循环。

    根据3次试验的平均值，计算最大制动强度(ZAP) o

                                          ZA,. =0. 849 /tm

E. 6.1.1.2 附着系数(k.或k)的测定

E.6.1.1.2.1 脱开防抱系统或使其不工作，只对试验车辆的单根车轴(桥)进行制动，试验初速度为50

km/h，制动力应在该车轴的车轮之间均匀分配，以达到最佳性能。

E.6.1.1.2.2  z。的测定

    以逐次增加管路压力的方法进行多次试验来确定车辆的最大制动强度二。、。每次试验时，应保持

脚踏板力不变。制动强度应根据车速从40 km/h降到20 km/h所经历的时间t，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z= 0.566/t

    z，二为z的最大值，t的单位为 s,

    低于20 km/h时车轮允许抱死。

    从t的最小测量值t.,。开始，在t-(包括tm。和1. 05tm;�之间选择3个t值，计算其算术平均值t.，然

后计算制动强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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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566/tm

若实际证明，不能得到上述3个t值，可采用最短时间标。。

E.6.1.1.2.3 根据测得的制动强度和未制动车轮的滚动阻力计算制动力及动态轴荷

如后轴驱动的两轴车:

用前轴制动时，制动力=zmxPXg一。.015凡

前轴动态轴荷一Ff+会又Zmx尸‘9
用后轴制动时，制动力=‘x尸xg一。.01OF

后轴动态轴荷一Fr一会xZmx:只9
E.6.1.1.2.4 分别计算前后轴的附着系数及整车附着系数:

ZmXPXg一0.015凡

FI+粤x二二只:xg
              」、

zmXPXg一0.oloF;

FZ一音xZ二又pxg
对装有1、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计算整车附着系数:

kfXF记，。+krXF川。
PXg

其 中:

Ffa，n一药+粤x:*Lx尸只9 ;rd，一凡一粤只二、x尸沐9
                                r 户 f r

    k值应圆整到千分位。

E.6.1.1.2.5 对装有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按E61.1.2.1~E.6.1.1.24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

轮的每根车轴(桥)分别测定k。

E.6.1.1.2.6 特殊情况

    对于3轴机动车辆，只用与双联桥组不相连的那根轴来确定车辆的k值。

    注:在统一的试验规程达成之前，三轴以上的车辆和专用车应与技术部门协商。

    对轴距小于3.sm和h/E)。.25的NZ和N3类车辆，将省略对后轴(桥)附着系数的测定。

E.6.1.1.3 附着系数利用率的计算

E.6.1.1.3.1 对于装备1类或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由。=zAL/kM计算附着系数利用率。

E，6.1.1.3.2 对装备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将对至少有一个直接控制车轮的每根车轴(桥)计算。。例

如，对防抱系统只作用在后轴(桥)(2)上的后轮驱动双轴车，附着系数利用率。由下式计算:

2̂L只PXg一0.010FI

乏:(。一音X⋯X”Xg
E.6.1.1.3.3 对轴距小于3.sm和h/E)。25的N:和N。类车辆，由‘=zAL/kj计算附着系数利

用率 。

E.6.1.13.4 将:值圆整到2位小数，检查:)。.75。

    如果。>1.00，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10%。

E6.1.2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在附着系数约为o8(干路面)的路面上参照E.6.1.1.1、E.6.1.1.2及E.6.1.1.3试验。

E.6.1.3 附加检查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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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时，脱开发动机，车轮允许短暂抱死;当车速低于15 km/h时，车轮允许任意抱死。间接控制

车轮在任何车速下都允许抱死，但不应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和转向性能。

E. 6.1. 3. 1 单一路面试验

    在附着系数小于或等于0.3和约为0.8(干路面)的两种路面上，以40 km/h和表E. 1规定的初速

度急促全力制动，试验过程中，由防抱系统直接控制车轮不应抱死。

    注:这些试验的目的是验证车轮未抱死且车辆稳定，因此不必完全制动使车辆停下。

                                表 E. 1 规定车型的最高试验车速

                  } 车 辆 类 别 } 最高试验速度 }

高附着系数路面

低附着系数路面

— 除满载的N,、 N,类车辆外的所有车辆

— 满载的N, , N,类车辆

- M�N,类车辆
— MZ、M。及除半挂牵引车外的 N,类车辆

— N,类半挂牵引车和 N,类车辆

0. 8 v.,.簇120 km/h

0.8 v_ (80 km/h

0. 8 v- 镇120 km/h

0.8 vm�(80 km/h

0.8% G70 km/h

E. 6.1, 3. 2 对接路面试验

E. 6.1.3.2. 1 高附着系数路面到低附着系数路面

    当某一车轴从高附着系数k�路面驶向低附着系数路面k。时，k�>0. 5且kx/k, >2，急促全力制
动，检查直接控制车轮未抱死。

    行驶速度和进行制动的时刻应这样确定，防抱系统能在高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并保证车辆以

E. 6. 1. 3. 1规定的高低两种速度从高附着系数路面驶人低附着系数路面。

E. 6. 1. 3. 2. 2 低附着系数路面到高附着系数路面

    当车辆从低附着系数(k,)路面驶向高附着系数(k�)路面时，k� >0. 5且k�/k, >2，急促全力制动，

检查车辆的减速度在合适的时间内有明显的增加，同时车辆未偏离原来的行驶路线。

    行驶速度和制动时刻应这样确定:防抱系统能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全循环，车辆以约为50 km庄

的速度从低附着系数路面驶人高附着系数路面。

E. 6. 1. 3. 3 对开路面试验

    本项试验适用于装备 1类或2类防抱系统的车辆。

    试验开始时，车辆的左右车轮分别位于两种不同附着系数((k。和k,)的路面上，k� ->O. 5且kx/k,
>2，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通过高低附着系数路面的交界线。

    以50 km/h的初速度急促全力制动，检查直接控制车轮未抱死，轮胎(外胎)的任何部分均未越过

此交界线 。

    试验时，可利用转向来修正行驶方向，但转向盘的转角在最初2s内不应超过1200，总转角不应超

过240'.
E.6.2 满载试验

    按规定将车辆加载至满载。

E. 6. 2. 1 低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参照E.6.1.1试验。

E. 6. 2.2 高附着系数路面上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参照E.6.1.2试验。

    如果以规定的力作用在控制装置上不能使防抱系统实现全循环，则不再测定附着系数利用率:。

E. 6. 2. 3 附加检查

E. 6. 2. 3. 1 参照E.6.1.3试验。

E. 6. 2. 3. 2 对装各 1举防执制动 系统 的车辆 ，讲行对开路面试疏时 ，测宁其制动强度 ，要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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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as) 0. 75 X
4k, +kx

      5
，Z} ) k,.

E.6.2.4 能耗试验

E. 6. 2. 4. 1 检查初始能量符合制造厂规定。

E. 6. 2. 4. 2 踩下制动踏板，确认汽车的每个制动器工作正常，将气压辅助设备的储能装置隔离。

E. 6. 2. 4. 3 在附着系数等于或小于0.3的路面上，以不低于50 km/h的初速度全行程制动，制动时间

为t。制动过程中，发动机脱开并以怠速运转。

E. 6. 2. 4. 4 制动时间t的确定

    制动时间t由公式t=vm�/7确定(不得小于15 s)，式中t的单位为 s,v-二为最高设计车速(km/

h)，上限为160 km/h,

    若一次制动的时间达不到t值，可分阶段制动，但最多为4次。如果试验分阶段进行，则各次制动

之间不应补充能量。从第2阶段起，为弥补开始制动的能量消耗，可考虑从E. 6. 2. 4. 6, E. 6. 2. 4. 7 ,
E.6.2.4.8规定的全行程促动/制动中减去一次。

E. 6. 2. 4. 5 对可挂接气制动挂车的车辆，试验时应关闭供气管路，并按照GB 12676-1999中

6. 17. 1. 1. b)在控制管路中连接一个容量为0. 5 L的储气筒。

E. 6. 2. 4. 6 在车辆静止状态下，储能装置的能量水平与is制动结束时相同，使发动机停止运转，或切

断对储能装置的供能，对行车制动连续进行4次全行程促动。

E. 6. 2. 4. 7 当进行第5次制动时，车辆至少能够达到规定的应急制动效能。该要求可通过在高附着

系数路面上的试验检查，也可通过测定第5次制动时的管路压力进行判定。

E. 6. 2. 4. 8 对可挂接气制动挂车的车辆，在上述第5次制动时，还应保证控制管路的压力不应低于以

初始能量全行程制动时所获得的能量水平的一半。

E.7 挂车试验

E. 7. 1挂车附着系数利用率的测定

    以空载车辆，在具有高附着系数的路面上，仅用挂车制动进行列车试验。

    注:如果试验跑道的附着系数太高，防抱系统不能全循环，可在附着系数较低的路面上进行试验。

    试验时制动器温度低于100'C，为消除制动器不同温度的影响，建议在测定kR之前先测定ZRn, ,

E. 7. 1.1 全挂车

E.7.1.1.1 接通防抱系统，以50 km/h的初速度参照E.6.1.1.1用挂车全部车轮制动，在40 km/h-

20 km/h之间测定列车的制动强度ZCAL

E.7. 1. 1.2 计算挂 车的制动强 度 ZRAL

ZRAT
z}(fm+FR)一0. 01 Fcua一0. 015Fc,

                    FR

E. 7.1.1.3 参照E.6.1.1.2分别测定前轴、后轴的k值，计算kR.

对于一个前轴i;

FbR-

F记，= Fi+

zc- (F.+FR)一 0. 01 Fc.a一0. 015F,

z- (F.Xho+SXPXhR)一Fwm X he

                          E

      k,=F-..i / Fia,

对于一个后轴ie

FbRm.,= z- .i (FM + FR)一 0. 01F- 一0. 015Fca

Fia,=F，一
zcm..i (F67 X hp + g X P X hR)一Fwm X he

                          E

k,=FbR。，/F记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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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和k,的值应圆整到千分位。

附着系数kR应根据动态轴荷按比例确定。

k, X F,d} -1- k, X F,d}
PXg

式 中:

F(dy=F+

Fd。=F;一

ZRAL (FM X ho + g X P X hR)一Fwm X hu
                          F

ZRAL (FM X hp + g X P X hR)一FWM X hp
                          E

E.7.1.1.4 计算附着系数利用率

                                          ￡=ZRAL/kR

    将:值圆整到百分位，检查:)0. 75 ,

    如果。>1. 00，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10%0

E.7.1.1.5 对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还应参照E.7.1.1.1̂ E.7.1.1.3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测

定制动强度‘RALL .
E. 7. 1. 2 半挂车和中置轴挂车

E. 7.1. 2. 1 防抱系统工作，以50 km/h的初速度参照E.6.1.1.1用挂车全部车轮制动，在40 km/h-

20 km/h之间测定列车制动强度Z-

E. 7.1. 2. 2 计算挂车的制动强度ZRAL

                                      FERAL二 ZCAL (FM + FR)一FwM

FRdro=凡一
FERAL X hx +ZCAL X g X P(hR一hx)

                  ER

                                    Z- =Fb-/F。，

E. 7.1.2.3参照E.6.1.1.2只对一根车轴测量zcm.x，计算k值，试验时，脱开防抱系统，并拆去其他车
轴上的车轮。

Fb、二= z- (FM + FR)一 Fwm

F, =FR一Fb、二XhK+z- XgXPX(hR一hK)
                    ER

                                          k= FbRme. / FR,�,

E. 7.1. 2. 4计算附着系数利用率
                                          。=z-/k

    将:值圆整到百分位，检查。>O. 75.

    如果。>1. 00，应重新测量附着系数。允许误差为1000,

    对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还应在低附着系数路面上参照E.7.1.2.1̂E.7.1.2.3测定zRALL .
E. 7.2 附加检查试验

E. 7. 2. 1单一路面试验

    车辆空载，在具有良好附着系数的路面上，以40 km/h和80 km/h的初速度急促全力制动，在车速

大于15 km/h时，由防抱系统直接控制的车轮不应抱死。

E. 7. 2. 2 本条规定只适用于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当左右车轮处于能产生不同制动强度((ZRALH

和zRALL)的路面上时，其中ZRALH /EH >O. 5且ZRALH /zRALL >2，车速为50 km/h，急促全力制动，直接控制

的车轮不应抱死。ZRALH /zRALL的比值可按E.7.1.1,E.7.1.2进行计算。
    在这一条件下，对装备A类防抱系统的挂车测定其空载时列车的制动强度ZCALS，计算出挂车的制

动强度ZRALS，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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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ALs)茸
、4ZRALL + ZRALH 、 ZRALL
x       5 .一 ’ZRALS }一  EH

    如果。H>0. 95，则取。H =0. 95

E. 7. 2. 3 在车速大于等于15 km/h时，直接控制车轮允许短暂抱死，当车速低于15 km/h时，车轮允

许任意抱死;间接控制车轮在任何车速下都允许抱死，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影响车辆的稳定性。

E. 7. 3 能耗试验

E. 7. 3. 1 挂车空载在具有良好附着系数的路面上进行列车试验。

E. 7. 3. 2 将挂车制动器间隙调整到尽可能小，保证整个试验过程中，比例阀/感载阀(装备时)置于“满

载”位置。对气制动系统，检查挂车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相当于挂车供气管路接头处压力为8. 0 MPa

时的能量 。

E. 7. 3. 3 试验期间，应切断对储能装置的供能。

E. 7. 3. 4 以至少30 km/h的初速度，对制动器进行15 s的全行程制动，在此期间，所有车轮必须处于

防抱系统的控制之下。

E.7.3.5 若一次制动时间不能达到15 s，可分阶段进行。制动期间，不应向挂车的储能装置补充能

量。但从第2阶段起，向制动气室充气的额外能量消耗应予考虑，例如，可采用下述试验程序:

    在第一阶段开始时，检查挂车储能装置的初始能量相当于挂车供气管路接头处压力为0. 8 MPa时

的能量。以后的各个阶段开始时，在制动后，储能器中的压力不应低于上阶段制动终了时储能器中的

压力 。

    以后各阶段的制动时间从储能器的压力等于上阶段制动终了的压力时算起。

E. 7. 3. 6 制动试验结束后，车辆静止，对行车制动进行4次全行程促动。

E. 7. 3. 7 在第5次制动时，检查工作回路中的压力足以使车轮周缘制动力之和不小于车轮最大静载

荷之和的22.5%，并不会使任何制动系统未经防抱系统控制而自行制动。该项试验可通过在高附着系

数路面上进行制动测定。

E.8 协调性检查

E. 8. 1 对允许挂接挂车的牵引车和气制动挂车，检查制造厂提供的制动协调性计算，确认其在满载时

满足GB 12676-1999附录A提出的要求。

E. 8. 2 装备3类防抱系统的车辆，如果有一个车轴(桥)(或桥组)没有直接控制车轮，应通过计算来检

查该轴(桥)(或桥组)的附着系数利用率和车轮抱死顺序的计算结果是否满足GB 12676-1999附录A

中不同制动强度和载荷下的附着系数利用率和车轮抱死顺序的规定。

    若发现附着系数利用曲线不满足要求，则进行附加的动态试验。

E. 8. 2. 1 防抱系统不工作，以50 km/h的速度，在高附着系数路面和低附着系数路面上进行多次制

动，逐次增加管路压力直到发生车轮抱死。

E.822 检查至少一根后轴的车轮不比前轴的车轮先抱死。

E. 8. 2. 3 载荷分配被用来作附着系数利用计算。

E. 8. 3 如果N。和N,类越野车装备切断或改变防抱系统控制模式的装置，则应切断或改变控制模式，

检查其能满足GB 12676-1999附录A的全部有关要求。


